附件2
重庆市    系列高、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申报材料要求

	序号
	种  类
	要   求

	1
	   《重庆市申报   级专业技术资格送审名册》（报名系统自动生成）。
	    一式二份，需分系列、分级别、分专业填报。并按行政隶属关系，由市级主管部门或区县人事(职改)部门加盖公章。

	2
	   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》。
	    需用A4纸统一表格；按表中的要求填写，需填写的栏目不留空白，没有内容的填“无”。

	3
	    《重庆市   系列   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综合情况（公示）表》。
	    公示后由单位负责人、纪检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要求内容真实，打印清晰，用A3纸复印，份数为：原件一份+复印件二份。

	4
	    论文、论著及其检索信息表，学术、技术报告，获奖及成果等。
	    如系集体完成，应具体说明本人承担的内容和所起的作用，提交复印件，须加盖主管部门印章。

	5
	    学历、学位证书及其认证信息表，专业技术资格证书。
	    复印件须加盖主管部门印章。

	6
	教师资格证。
	复印件须加盖主管部门印章。

	7
	   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。
	复印件须加盖主管部门印章。

	8
	    职称外语（计算机）成绩通知单（合格证）或免试审核表。
	    免试审核表须先按照程序获得审批同意。

	9
	    《继续教育登记证书》或《继续教育登记卡》。
	    提交取得现有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，复印件须加盖主管部门公章。

	10
	    近5年年度考核表。
	    每年一份，若有任期届满考核材料，须一并报送。

	11
	重庆市专业技术资格破格申报审批表
	须先按照程序获得审批同意。

	说明
	1.《送审名册》既报送纸质件一式两份，还需报送电子文档；综合情况（公示）表纸质件份数为：原件一份+复印件二份，也需要报送电子件。

2.此表未列出的其他材料如相关佐证材料、校长岗培证、身份证复印件等从其有关规定补充到申报材料“其它类”之中。


